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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原有計劃概要  

一、實施經過 

埔里都市計劃於民國四十四年經內政部核定公告實施

迄今已屆滿三十四年，期間於民國五十六年、五十九年辦理

兩次個案變更，民國六十二年、七十三年辦理兩次公共設施

通盤檢討，民國六十六年、七十五年辦理兩次通盤檢討。 

二、計劃範圍及年期 

計劃範圍以中山路交叉圓環為中心，東西約二公里，南

北寬約二．四公里，包括東門、南門、薰化、國聲、杷城等

五里之大部分及水頭里北部之土地，面積五六九公頃。 

計劃年期自民國六十六年至八十五年，共計二十年。 

三、計劃人口及容度 

計劃人口六五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三○○人。 

四、土地使用分區計劃 

以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劃設為五個住宅鄰里單元，並

劃設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。 

五、公共設施計劃 

劃設為國小三所、國中二所、高職一所、公園六處、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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里公園三十處，批發市場一處、零售市場六處、廣場兼停車

場四處，體育場一處，停車場十處，廟宇五處，加油站三處，

變電所二處，溝渠五條，車站二處，綠地三處，機關二十處，

電台一處。 

六、交通系統計劃 

聯外計路三條分別通往霧社、草屯、國姓、魚池、水里，

另配設區內主、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、人行步道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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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 

一、相關計劃 

依中部區域計劃，指定至民國八十五年，本鎮都市化人

口為七五、○○○人，而本鎮都市化地區包括本計劃區及區外

以西沿台十四號省道兩側及愛蘭里已發展地區。 

二、人民及團體意見 

本次通盤檢討人民及團體共提出意見十件，經審議後皆

維持原計劃。 

三、人口及密度 

埔里鎮於民國六十五年之人口數為七九、七四六人，自

七十二年人口數為八三、二三三人，七年間共增加三、四八

七人，年平均增加率為六．一％，同一時期本計劃區人口數，

自三九、九七九人增至四 

四、四三一人，計增加四、四五二人，其年平均增加率為十五．

二％，唯人口呈外流現象（社會增加為負），其成長較原計

劃推估者為少，因現有居住人口密度為每公頃約三五○人，

與原計劃相差有限，故均宜維持原計劃。 

五、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 



 4

（一）機關用地 

原計劃機關用地十九處，面積四．五七公頃，經檢討仍

須保留住宅鄰里中心及應機關實際需要，宜維持原計劃。 

（二）學校 

１國小： 

原計劃國小用地三處，面積一○．一○公頃，

其中國小（一）已部份闢建，供埔里國小使用，國

小（二）已部分開闢，供南光國小使用，國小（三）

已部分闢建，供育英國小使用，經檢討仍須維持原

計劃。 

２國中： 

原計劃國中用地三處，面積一二．一一公頃，

其中國中（一）。已闢建供埔里國中使用，國中（二）

已部分闢建供宏仁國中使用，國中（三）已部分闢

建供大成國中使用，經檢討仍須維持原計劃。 

３高職： 

原計劃高職用地一處，面積三．七○公頃，為

省立埔里高工，仍須維持原計劃。 

（三）公園 

原計劃公園用地三十八處，面積一五．六四公頃，仍維

持原計劃。 

（四）體育場 

原計劃體育場用地一處，面積四．三○公頃，仍維持原

計劃。 

（五）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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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零售市場： 

原計劃零售市場五處，面積二．三二公頃，市

（二）為西區鄰里中心零售市場，市（三）為東北

區鄰里中心零售市場，市（四）為東南鄰里中心零

售市場，市（五）為北區鄰里中心零售市場，市（六）

為現第三市場，仍維持原計劃。 

２批發市場： 

原計劃批發市場一處，面積二．六四公頃，仍

維持原計劃。 

（六）綠帶 

原計劃綠（一）為連接體育場與市五、停六之綠化地，

綠（四）為連接公（二）與公（四）之綠帶，面積共計○．

七六公頃，仍維持原計劃。 

（七）車站 

原計劃車站用地二處，面積○．五九公頃，仍維持原計

劃。 

（八）廣場（兼停車場） 

原計劃廣場兼停車場用地六處，面積○．七○公頃，仍

維持原計劃。 

（九）停車場 

原計劃停車場用地十處，面積二．○六公頃，仍維持原

計劃。 

（十）變電所 

原計劃變電所二處，面積一．七三公頃，供電力公司使

用，為應供電需要仍維持原計劃。 

（十一）溝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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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計劃溝渠用地五處，面積一○．七八公頃，仍須維持

原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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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交通系統 

原計劃之交通系統，尚屬合理，仍維持原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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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開闢情形詳使用現況明細表。 

表 1-1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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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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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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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12

表 1-5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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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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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7 埔里都市計劃(公共設施用地)使用現況,面積及使用率明   

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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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詳附表。 

表 2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